
二零一零年一月二十二日  
討論文件  

 
 

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及環境事務委員會  
重組巴士路線以改善空氣質素  

 
 
目的  
 
 本文件載述專營巴士服務重組工作的背景、規劃原則與指

引，以及推展重組工作的建議未來路向。  
 
 
背景  
 
2. 當局的政策是在可持續發展的環境下提供安全、高效率和

可靠的運輸系統。為配合這項政策，我們協調各種公共交通服務，

務求更配合需求，並盡量減少惡性競爭和服務重疊。鑑於香港道

路資源有限，我們優先發展鐵路這種既環保又可靠和具效率的集

體運輸工具。同時，我們維持各交通機構之間的良性競爭，以確

保乘客有選擇機會。專營巴士在運輸系統中亦擔當重要角色，在

鐵路未能直達的地方，專營巴士的角色尤為顯著。在這背景下，

我們需要不時因應運輸環境的轉變重組巴士服務，以維持持續發

展。  
 
重組巴士服務  
 
3. 巴士服務重組是一項持續進行的工作，以達至相關目標，

即根據乘客需求的轉變和配合新運輸基建的啟用，重組巴士服

務，藉此配合乘客需求、紓緩交通擠塞和減少路邊廢氣排放，同

時提高巴士的營運效率。  
 
(a) 巴士服務需求下降  
 
4. 新建鐵路在過去數年相繼投入運作，不但增加公共運輸系

統的載客量，亦為乘客提供更多選擇。專營巴士服務的平均每日

乘客量因此而減少，由二零零二年的 430 萬人次減至二零零九年

九月的 380 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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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交通擠塞  
 
5. 香港路少車多，繁忙的交通走廊經常出現擠塞情況。繁忙

地區多個主要路段的容車量已達到飽和。在二零零八年，繁忙時

段專營巴士的數目佔德輔道中車輛總流量約 30%，高士威道約

21%，彌敦道約 32%。由於很多巴士乘客在市區周邊地點已陸續

下車，有些路線的巴士在經過繁忙交通走廊前往總站時，載客率

會相對較低。如能更妥善地使用巴士資源，當可協助減少行走這

些繁忙走廊的巴士數目，從而紓緩交通擠塞。  
 
 
環境效益  
 
6.  專營巴士在 2008 年排放的可吸入懸浮粒子和氮氧化物分

別佔該年全港整體車輛的有關總排放量約 6%和 11%。但在繁忙的

交通幹道，專營巴士的廢氣排放量佔總車輛廢氣排放量可高達

40%。在例如旺角、中環及銅鑼灣等地區的繁忙交通幹道，經常

有很多行人、居民或在這些地方工作或營業的人來往。減少巴士

班次是一種有效的辦法來減少這些地區的路邊空氣污染，從而降

低對市民大眾所構成的健康風險。而有關的環境效益是跟減少巴

士班次的程度成正比。舉例來說，若減少巴士於繁忙幹道上行駛

的班次 10%，與 2008 年相比，這些幹道的路邊空氣中的可吸入懸

浮粒子和氮氧化物的濃度，將可分別減少約達 2%和 4%。有關措

施亦可達至其他環境效益，例如減少噪音滋擾。此外，由於推行

重整巴士路線的成本耗費並不會太高，檢討本港空氣質素指標的

顧問亦評估此措施為在眾多建議中具最高成本效益的措施。  
 
 
規劃原則與指引  
 
7. 多年來，運輸署為專營巴士服務的規劃制定了一套原則與

指引 (規劃原則與指引 )，並會不時因應可持續發展及不斷提升服

務的新措施，檢討這些規劃原則與指引。運輸署並會透過每年的

巴士路線發展計劃諮詢，向區議會講解有關的規劃原則與指引。  
 
減少服務  
 
8. 對於使用率不高的巴士路線，我們會按它們的實際運作情

況實施各種措施以提高效率。有關措施會視乎情況恰當地推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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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調整現有路線、班次和行車時間表；將巴士站密度降低；以

及縮短、合併和取消巴士路線等。  
 
(a) 縮減班次  
 
9. 如個別路線在繁忙時段最繁忙半小時內的平均載客率少

於 85%；或在非繁忙時段內的平均載客率低於 30%，我們會考慮

減少行走的車輛。但接駁鐵路、切合社會需求的路線或繁忙時段

班次已定於 15 分鐘或以上及非繁忙時段已定於 30 分鐘或以上的

巴士線則會按個別情況考慮。  
 
(b) 取消／合併路線  
 
10. 如個別班次不頻密的路線未能提高使用率 (即儘管個別路

線班次在繁忙時段只能維持在 15 分鐘，及非繁忙時段只能維持在

30 分鐘，而該路線在最繁忙的一小時內的載客率仍少於 50%)，我

們會在評估乘客所受影響及研究替代服務 (包括該替代服務的服

務水平及車費 )後，考慮建議取消該等路線或與其他路線合併。  
 
(c) 縮短路線  
 
11. 為了善用資源，運輸署會與有關巴士服務營辦商檢討縮短

路線的可行性，特別是大部分乘客會在中途下車的路線。在制訂

縮短路線的建議時，以下因素會納入考慮之列 - 
 

(i) 受影響乘客的數目不應過多。作為參考基準，運輸署會檢

視在最繁忙的一小時內，在擬議截斷路線的地點載客率不

超過 20%至 30%的巴士路線；  
 
(ii) 是否有路旁空間可容納有關乘客，以便他們轉乘其他巴士

到達目的地；以及  
 
(iii) 在建議截斷路線的地點附近是否有地方供該巴士線作終

點站。  
 
改善服務  
 
12. 另一方面，我們會因應現有巴士服務的乘客量和乘客需求

增加巴士路線的班次，或視乎情況開設新的巴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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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增加班次  
 
13. 個別路線如果在繁忙時段最繁忙的半小時內的載客率達

100%及在該一小時內的載客率達 85%；或在非繁忙時段內的最繁

忙一小時的載客率達 60%，我們會考慮增加車輛行走，以提高服

務水平。在構思增加車輛時，我們會首先考慮調配從其他重組項

目減省下來的車輛。  
 
(b) 開設新的巴士服務  
 
14. 若上文第 13 段所述的調整不足以應付需求，及沒有可行的

替代服務，我們會考慮開設新巴士線，而接駁鐵路或在鐵路範圍

以外提供服務的新巴士路線將獲優先考慮。審批新設巴士服務

時，我們會考慮該等服務對主要道路交通情況的影響，並會盡量

避免開設長途巴士路線，或行走繁忙地區例如旺角、尖沙咀、中

環、灣仔和銅鑼灣等的巴士路線。  
 
15. 為改善環境、巴士營運效率和交通擠塞情況，運輸署一直

致力 (透過取消、合併和縮短路線以及縮減班次 )減少行走繁忙走

廊的巴士架次和停站次數。如新巴士路線或現有路線經加強服務

後無可避免地須途經繁忙地區，巴士服務營辦商須減少其他路線

途經該區的相等巴士架次。  
 
制定巴士轉乘計劃  
 
16. 一直以來，我們與巴士服務營辦商在適當和可行的地點引

入巴士轉乘計劃，讓乘客可享用優惠的轉乘票價前往更多目的

地。這些轉乘計劃可減少開設長途巴士服務和直接點到點巴士服

務的需要，從而更妥善地使用有限的路面空間和巴士資源、提高

整體巴士網絡的效率，以及紓緩因巴士服務重疊而引起的交通擠

塞和環境問題。  
 
 
巴士服務重組的工作  
 
17. 二零零四年至二零零九年九月，多條新建鐵路先後投入服

務，為市民提供更多運輸服務的選擇。在該段期間，我們因應巴

士乘客需求的轉變，取消 46 條巴士路線、縮短 19 條路線，並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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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84 條路線的班次。同期，我們亦開設 20 條新路線及增加 86 條

路線的班次，以加強往來鐡路車站的接駁巴士服務，及配合新的

乘客需求。這些重組工作令現役專營巴士的數目減少，由二零零

四年年初的 6,179 輛減至二零零九年九月的 5,793 輛。  
 
18. 此外，一九九九年至二零零九年九月期間，巴士服務重組

的工作令每日駛經中環的巴士數目減少超過 3,000 架次、銅鑼灣

怡和街減約 2,000 架次、彌敦道減約 1,600 架次。同期，上述繁忙

幹道於繁忙時間的巴士停車次數每小時減少約 4 800 次。  
 
19. 近年實施各項服務重組計劃，令很多巴士路線的服務量逐

漸變得較為疏落。在現有的 570 條專營巴士路線當中，約 14%路

線在繁忙時段內平均 15 分鐘以上才開出一班，有 59%路線在非繁

忙時段內平均 15 分鐘以上才開出一班。  
 
20. 如要推行政府與巴士服務營辦商議定的服務重組建議，必

須要獲得社區的支持。在二零零七年至二零零九年九月三年期

間，我們曾經建議取消 24 條巴士路線和減低另外 81 條路線的服

務水平，並就該等建議諮詢區內人士。雖然該等建議具備運輸理

據，惟其中 59 項建議遭到有關區議會反對。反對的主要理由如下： 
 

(a) 不贊成以鐵路作為運輸系統骨幹的政策；  
(b) 沒有直接的替代公共運輸服務。即使有替代服務，也應向

乘客提供巴士服務以供選擇；  
(c) 乘客如要轉乘不同交通工具或路線才到達目的地，可能要

繳付較高車費；  
(d) 服務班次縮減或乘客須轉乘不同交通工具或路線，都會構

成更多不便及增加全程所需時間；以及  
(e) 對於長期使用的路線，即使乘客需求已減少，仍不同意減

少服務。  
 
21.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 15 個遭到反對的個案，其巴士路線與

鐵路重疊，27 個個案的路線行走繁忙走廊，26 個個案的路線為長

途路線。此外，就上文第 20(c)段而言，事實上需要轉乘其他交通

工具或路線的乘客，在大多數的情況下會獲提供票價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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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的巴士路線發展計劃  
 
22. 我們會繼續根據規劃原則與指引來規劃巴士服務，並會向

乘客解釋當局需要重組巴士服務以利便香港持續發展。我們會在

切實可行的範圍內盡量解決受任何重組建議影響的市民所提出的

關注事項。   
 
23. 一如往年，我們會在二零一零年一月底開始就未來的巴士

路線發展計劃諮詢區議會。  
 
24. 請委員留意本文件的內容。  
 
 
 
運輸署  
環境保護署  
二零一零年一月  




